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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制度的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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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摘 要〕 我国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已有 30 余年的历史，在实践中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的制度暴露出
诸多问题。完善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制度，应树立科学的法治理念，提高立法层次，改革军事法院管理体制，补充
现行立法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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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，是适应国家法治

建设进程和军队司法需求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

的。对于军事法院能否管辖民事案件，理论界一度
进行过激烈的争论，其中赞成意见居多。经过审判
实践，军事法院不但展示了解决民事纠纷的突出能

力，而且逐渐完善了军事法院的审判职能，在定纷止

争、化解矛盾、促进军民团结和谐方面发挥了积极
作用。
一、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历史考察
建国前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实行军民合

一的管辖体制，当时的军事裁判所、军法处、军事法
庭承担着司法制度的全部审判功能，在解放区和游

击区内曾经管辖军内外所有民事案件。1984 年 3
月 27 日，最髙人民法院( 84 ) 法司字第 46 号批复明
确:“经研究，同意国防科工委第 20、第 21 基地的军
人、职工和家属中的民事、刑事二审案件分别由这两
个基地所在地兰州、乌鲁木齐军区的军事法院受
理。”1988 年 10 月 4 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向解放军军
事法院作出了《关于军事法院审理军队内部经济纠
纷案件的复函》( 以下简称《复函》) : “经研究，同意
对双方当事人都是军队内部单位的经济纠纷案件，

仍继续由军事法院受理试办。”这一授权对于军事
法院开展民事审判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。
2001 年 6 月 26 日向解放军军事法院作出了法函

《关于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军内民事案件问题的复
函》规定:“( 1) 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现
役军人、部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、军队在编职工或者
军内法人的民事案件。申请宣告军人失踪、申请宣告
军人死亡的案件，申请人向军事法院提出的，军事法

院可以受理。民事案件一方当事人为非军人的，由地
方人民法院受理。( 2) 当事人向军事法院提起民事诉
讼实行自愿原则，即原告可以向军事法院起诉，也可

以向地方人民法院起诉。”依据这一批复，我国军事法
院的民事审判工作正式开展起来。2012年 8月 20日
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颁布了《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
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( 以下简称《规定》) ，以正式司法
解释的形式对军事法院的民事管辖权予以明确，改变

了以往仅通过《复函》等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做法，法律
效力有所增强，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制度进一步得

到了完善。
二、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的现状
现行《规定》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精神: 一

是关于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的专门管辖。双方当事人
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，涉及机密级以上的

案件，军队设立选举委员会的选民资格案件和营区

内的财产无主认定案件，由军事法院管辖。二是关
于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的选择管辖。对于当事人一方
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，另一方为地方当事人的，赋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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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当事人以选择权，对军人职务侵权案件、发生在
营区的涉军侵权案件、军人婚姻家庭案件、专属管辖
的涉军案件以及适用特别程序案件可以向军事法院

或地方法院提起诉讼，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，又有

利于案件的审判和执行。三是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的
协议管辖。仅适用于“合同履行地或者标的物所在
地在营区内的合同纠纷”。四是关于军事法院与地
方人民法院之间管辖权争议。受理法院发现案件不
属于本院管辖的，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，受移送

的法院应当受理。与一般案件移送管辖不同的是，
当受移送的地方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案件不属于地

方人民法院管辖的，应当报请上级地方人民法院协

调处理，而不是由其指定管辖。这是由于军事法院
与地方人民法院分属两个系统，上级法院无权指定

本系统外的法院管辖。五是关于地方当事人诉讼权
利的保障。一方面规定了军事法院专门管辖的案
件，如果当事人住所地省级行政区划内没有可以受

理案件的第一审军事法院，或者处于交通十分不便

的边远地区，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

的，地方人民法院可以管辖。同时，明确了当事人的
管辖异议救济权，规定军事法院受理案件后，当事人

对管辖权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。
异议成立的，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军事法院

或者地方人民法院。
三、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存在的问题
在司法实践中，现有的法律、司法解释也暴露出

诸多问题:一是属人管辖不合理。在实践中，各军种
和武警法院各自的法院系统遍布全国，对民事案件

实行属人管辖，往往出现管辖法院所在地与被告所

在地不在同一省级行政区划内的情况，这种属人管

辖的做法，不符合“两便”原则。二是解放军军事法
院一审案件管辖案件不明确。《军事法院管辖民事
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对军事法院的级别管辖作出
划分，规定解放军军事法院管辖在全军有重大影响

的第一审民事案件，这种“重大影响”标准过于抽
象，缺乏确定性和稳定性，未将诉讼标的金额作为解

放军军事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标准。三是被
告身份变化时的管辖权不明确。军人被告在诉讼过
程中有可能面临转业、复原、退伍、退休等，此时诉讼
能否继续进行，军事法院能否继续审理等一系列问

题在现行法律、司法解释中均未涉及。四是存在多
人被告或有第三人时管辖权不明确。对于多个被告
中既有军人也有地方人员的情况，军事法院能否管

辖，实践中可能引发争议。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
三人的地方当事人对军事法院的管辖权异议尚未明

确。五是必要共同诉讼的案件管辖不明确。共同诉
讼案件的一方或双方为多数当事人，如果多数当事

人全部或部分是地方当事人时，不能保证每一个地

方当事人都同意接受军事法院的管辖，对此现行规

定没有明确。
四、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制度的完善
针对现有问题，笔者认为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

面进行改革:一是树立科学的法治理念。一定要有
坚定的法治信仰，要认同法律、信仰法律、敬畏法律，
尊重司法权威，把法治方式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必

然选择，坚决摒弃人治因素。二是提高立法层次。
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《规定》属于司法解释范畴，其
法律效力较低，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权应当通过

立法路径予以明确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颁
布《军事法院组织法》，规范明确军事法院的组织和
审判管辖制度，提供立法保障。三是改革军事法院
管理体制。建立中央军委统一直接领导下系统的军
事审判体制，撤销各军区、海军、空军和武警系统的
军事法院，在中央军委领导下，设立解放军军事法院

为全军高级法院，在各大军区内设立战区联合军事

法院为中级法院，在有关省级行政区划或驻军较多

的区域设立基层联合军事法院，全面实行地域管辖，

节约司法成本，提高效率。四是完善军事法院民事
管辖制度的现行规定。完善解放军军事法院的级别
管辖标准，增加被告身份变化时的管辖规定，增加多

个被告中既有军队当事人又有地方当事人或者有第

三人参加的管辖规定，并对必要共同诉讼的案件管

辖予以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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